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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人民政府
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通知

云阳府发〔2010〕15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了认真贯彻执行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350 号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、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

积金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2〕12 号）以及《重庆市人民政

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06〕124

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，现

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

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利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有利于提高

职工住房消费能力，有利于增强职工离、退休住房保障，是落实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表现，是解决城镇

居民住房问题、深得民心的一项重大政策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

道办事处、县政府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结合实际采取多种

措施，努力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，尽快实现应建尽建，使

更多的职工享受应有的住房公积金合法权益。



云阳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云

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2 -

二、规范缴存要求，严格缴存比例

我县行政辖区内的国家机关、国有企业、城镇集体企业、外

商投资企业、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民办非

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（以下统称单位）都应按《条例》规定为在

职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。有条件的单位可为聘用人员缴存住房公

积金；城镇个体户、自由职业人员也可以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
尚未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单位必须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办

理缴存登记手续，为职工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。缴存住房

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，由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

过，经县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审核，报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

心批准后，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，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，

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缴。

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

度月平均工资的 7%，有条件的单位，缴存比例最高不得超过

15%。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月工资基数应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列

入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计算，最高不得超过县统计部门公布的上

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。

三、完善使用机制，提高使用效率

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和委托承办银行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提

高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，积极支持职工提取和贷用住房公积金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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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住房条件。要进一步改进、完善提取和贷款程序，降低使用门

槛，允许职工提取本人及直系亲属的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首付

款，允许购房职工以直系亲属名义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，全面推

进住房公积金期房按揭、期房直客、现房直客和二手房贷款、置

换抵押贷款等业务。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要抓好住房建设项目个

人贷款的前期介入和跟踪服务，将个贷工作做到银行、开发商和

购房人，努力扩大贷款覆盖面，为老百姓提供更加便捷的贷款办

理程序，使住房公积金更好地为我县社会经济发展服务。

四、明确变更缴存程序，维护职工权益

本通知印发后，单位发生合并、分立、撤销、破产、解散或

者改制等情形的，应当为职工补缴以前欠缴（包括未缴和少缴）

的住房公积金。补缴的职工范围和标准由单位工会或职工代表大

会讨论通过，报经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审核批准执行。补缴资金

视同所欠职工工资，一并纳入第一清偿序列处理。

单位合并、分立和改制时无力补缴住房公积金的，应当明确

住房公积金缴存责任主体，才能办理合并、分立和改制等有关事

项。新设立的单位，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手续。

五、加强监督管理，促进健康发展

县财政局、县人行、县审计局、县监察局等有关部门要按照

各自职责，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管理的监督。财政部门要按照市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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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的授权进行住房公积金财务监督；人行要加强对受委托银行承

办住房公积金金融业务的监管，要督促承办银行认真履行受托职

责和法定义务，确保住房公积金金融业务顺利进行；审计部门应

对住房公积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效益性进行监

督；监察部门应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及管理、使用过程中的违

规违纪情况及时组织查处。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要自觉接受监

督，严格执行《条例》和国家及市、县有关住房公积金管理的规

定要求，确保资金安全，促进住房公积金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。

六、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

县国土房管局要按照市里的要求，加强对全县住房公积金管

理工作的领导，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县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及

管理情况进行检查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要责成管理中心及有关

部门进行纠正，重大情况要及时报告县政府以及市管理中心。各

乡镇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、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，加强对行

政区域内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领导，将制度建立纳入对单位及

单位负责人的年终考核内容，确保职工应享受的住房公积金权益

不受侵害。各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《条例》精神，切实履行为职

工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法定义务。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

要严格按照《条例》的规定，对不为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和不按

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开展行政执法工作。住房公积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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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机构及有关人员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，将按照《条例》

规定依法处理。

二○一○年二月八日


